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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读

● 综合自新华社 作者：李德欣、盖博铭、罗鑫、李萌、胡喆、田晨旭、李犇、任超

● 综合自新华社 作者：罗沙、白阳、高蕾

服务机器人帮人类整理凌乱的房间、医疗机器人瞬间完成眼底疾病手术……在无声的信号与电流的
交互中，在人类通向更高文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人与机器从“陌生”走向“共生”，正在创造一个个前所
未有的奇景。

在北京举行的2019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300余位机器人领域专家和企业家热烈探讨，700余“位”机器人
同台竞技，上千万人次观看网络直播……这里勾勒着智能社会的“施工图”，也孕育着智慧发展的新未来。

在 2019 世界机器人大会上，
格力机器人乐队和咖啡师精彩亮
相：机器人的手指在琴键上、琴弦
上灵活翻飞，在架子鼓上有节奏地
敲击，引得现场观众连声叫好；机
器人把自己冲泡和拉花制作的一
杯咖啡递给它的主人，看得观众目
瞪口呆。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市场部工作人员安龙翔说，这些看
似“花哨”的表演其实包含机械柔
性控制、精密算法编程等先进技
术，这些技术的潜能有望在工业制
造及医护领域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
公司创始人曲道奎认为，在保留熟

知的机械臂、机械手、机器设备的
同时，机器人也在向其他领域不断
拓展和延伸，包括从制造到医疗再
到健康、服务和消费领域，这是机
器人未来真正发展的希望和空间。

与会专家及从业者认为，应清
醒认识到，今年以来受国际经济发
展环境的影响，全球工业机器人增
长放缓。同时机器人产业在发展
过程中也面临许多问题和挑战，包
括关键核心技术需要进一步提升，
应用场景和领域需要进一步拓展，
风险防控和法律法规体系需要进
一步完善等。

《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
2019》显示，2019 年，全球机器人

市场规模预计将达 294.1 亿美元，
我国机器人市场规模预计达 86.8
亿美元。2014 年至 2019 年我国
机器人市场规模的年平均增长率
达 20.9%，相关产业正进入高速增
长期。

在会场中，记者感受到新型机
器人正为人类带来感官的延伸，使
人们看得更远、力量更大、效率更
高；新型机器人也正给人类带来智
慧的延伸，使人们思考越深、计算
越快、分析越准。科技发展难以精
准预测，但前沿科技的发展潮流有
大势可循。

未来世界会怎样？人类与机
器人正一同“寻找”答案。

与机器人“共建”未来世界
——探秘世界机器人大会

与机器人“握手”人机迈向“共融”时代

在约 52000平方米的大会展区
里，各路机器人精英汇聚一堂。

未来的工厂，可能是机器人在制
造汽车、家电和生活用品；患者接受
的手术，可能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医生
操作着“机器人手术系统”来完成；扑
救火灾的任务，可能是由消防灭火侦
察机器人来执行；而你点的外卖，可
能由一台无人配送车交到手上。

在 2019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
记者发现，机器人有一双神奇的

“手”。有时，机器人的手似人类一
样灵活，可以弹钢琴、冲咖啡、写书
法；有时，机器人的手比人类更厉

害，可以搬运数吨的货物、精准控制
力度……

本届大会，“人机协同”成为热
门词汇。随着人工智能在机器人中
的应用日趋广泛，人机协作已成为
今后机器人的主要发展方向。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人机合作发
生变革的时代，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
机遇与挑战。”国际机器人研究基金
会（IFRR）主席乌萨马·哈提卜说。

正如今年大会的主题“智能新
生态、开放新时代”，人与机器的关
系正逐渐从“利用与被利用”到“共
生共融”方向发展，形成了全新的生

活场景与创新生态，而其发展正是
源于创新。

据了解，大会现场，180多家国
内外知名企业及科研机构的涉及
21个行业应用的最新技术成果、应
用产品、解决方案集聚亮相。

欧洲机器人协会主席贝恩德·
利珀特认为，机器人产业的发展需
要创新并紧密联系社会需求，让机
器人融入社会之中。同时，机器人
领域的专家也要和人工智能、互联
网技术以及数字化领域的专家合
作，才能获得全景视角，设计整个

“创新生态系统”。

人类文明进步的一大特征就
是不断从闭塞走向开放、从隔绝走
向融合。机器人产业作为新科技、
新制造、新商业的结合体，是推动
新旧动能转换、打造高质量世界经
济的重要动力。

从科学研究实验室到技术使
用场景，机器人领域的可持续发展
还需开门创新，聚集全球智慧。

一台由中国科技工作者和瑞
士科学家合作研发的眼科机器人
有多神奇？大会现场，一台形似

“喇叭”的设备吸引不少观众驻
足。只见示范者将头放在固定器
上 ，设 备 上 部 的 圆 筒 便 开 始 转
动。完成定位后，圆筒内侧伸出
一只注射器，短短一秒，“注射”结
束，一场仅 2分钟的“眼科手术”顺
利完成。

这是一款有望完全替代同类

人工手术的眼科机器人，主要用于
眼底黄斑等多种慢性眼底疾病的
注射治疗。通常这类手术需要由
人工完成，从手术制备到手术完成
的全程至少需 15 分钟到 20 分钟，
而使用该机器人只需约2分钟。

中瑞福宁机器人有限公司董
事长刘倩表示：“明年 2月，眼科机
器人计划在中国和瑞士同步开展
严格的临床测试及注册审批，确保
其真正服务于全球广大受众。”

如今，机器人与新一代信息技
术等前沿科技深度融合，其应用范
围也在不断拓展。中国电子学会
发布的《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
2019》显示：机器人产业近年来正
经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阶段，在
技术研发、本体制造、零部件生产、
系统集成、应用推广、市场培育、人
才建设、产融合作等方面取得丰富

成果，为我国制造业提质增效、换
档升级提供了全新动能。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表
示，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与制造业
融合创新的重要载体，机器人仍然
是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当前，中国
正在推动制造业向高质量发展，加
快发展智能制造是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方向。

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制造业放
在经济发展战略的优先位置，并
不断调整科技创新战略，支持前
沿技术突破，深刻影响着机器人
技术走向和产业发展。部分国家
将机器人作为重点支持的方向，
为机器人产业发展提供政策保
障。政策环境的持续改善有力推
动机器人关键技术突破，提升产
业发展水平。

由“科”到“技”变革加快 开门创新聚世界之智

这是2019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格力展区所展示的格力咖啡机器人（8月23日摄）。

多维度走进人类生活 机器人让未来更美好

2019年7月30日，浙江省舟山
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宣判了一起高
空抛物引发的刑事案件。被告人
周某将两块广告牌玻璃从四楼扔
下，造成楼下停放的车辆损坏。虽
然没有人受伤，但他仍然被法院判
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获
刑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实际上，社会公众普遍呼吁对
情节和后果严重的高空抛物坠物
肇事者追究刑事责任。不少法律
专家对此均表示，高空抛物坠物行
为无论是否致人伤亡，肇事者都可
能构成刑事犯罪。

“如果楼下人流量较大，抛掷
的物品具有一定的重量，无论后果
如何，其社会危害性都是极大的，
都构成刑事犯罪，只不过是故意或
过失、既遂或未遂的区别而已。”孟
强说，与高空抛物坠物直接相关的
刑事罪名，主要是故意伤害罪、故
意杀人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罪三种，分别应当根据楼宇所
处环境、抛掷物的性质、造成或可
能造成的后果等因素来进行认定。

记者了解到，根据我国民法总
则规定，民事主体因同一行为应当
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

任的，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
不影响承担民事责任。因此，对于
高空抛物坠物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
任和刑事责任的问题，民法典侵权
责任编草案三审稿没有作出规定。

但不少法律界人士仍然认为，从
协调民法和刑法的角度出发，可以在侵
权责任编草案中增加规定“构成犯罪
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社会上还有不少声音认为，高空
抛物坠物行为应当直接写入刑法。
王浩公对此表示，入刑有利于提高民
众对高空抛物坠物社会危害性的认
识，也有利于明确定罪量刑等问题。

孟强也认为，虽然刑法已经可以适用
处理这种行为，但此类案件影响恶
劣，不妨在刑法相关罪名规定下增加
对高空抛物坠物行为的描述。

但也有专家对此持不同观点。
“从刑法角度来说，高空抛物坠物致
人伤亡在定性上没有太大的争议，
没有专门入刑的必要，只要根据刑
法以相关罪名追究责任就可以。”北
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阴建峰说。

阴建峰建议，要加强对此类典型
案件的宣传力度，增强人们的法治意
识以及对高空抛物坠物行为危害后果
的识别能力，从而避免这类悲剧发生。

高空抛物坠物令人惊心！立法如何回应公众关切？
6月13日，广东省深圳市，一名5岁男童被从天而降的玻璃窗砸中，抢救无效去世。
6月19日，江苏省江阴市，一名10岁男童路过一建筑工地，被坠落的钢管砸中头部。
7月26日，北京市朝阳区，一对情侣发生争吵情绪激动，从12楼往下抛撒酒瓶等物品，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

拘留 ……
频频发生的高空抛物坠物悲剧，让人们担忧“头顶上的安全”。8月22日，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三审稿提

交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对于与高空抛物坠物行为有关的法律规定，草案作出了诸多调整
和完善，对于公众关心的相关责任问题进行了回应。

2018 年 1 月，重庆市合川区人
民法院审结一起由高空铁架坠落
引发的民事诉讼案件，事故所在楼
栋 28 名住户被判支付受害人医疗
费和交通费，费用均摊。

裁判的依据来源于现行侵权
责任法第87条：从建筑物中抛掷物
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
成他人损害，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
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
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
予补偿。

这样的规定，一定程度上既实现
了对受害人的救济，也促使建筑物使
用人因连带担责而相互监督，减少此
类事件发生。但无可回避的是，这种
情况下承担补偿的大部分人实属无
辜。司法实践中，由于涉及人数众
多，不少人对无奈“背锅”心怀抗拒，
相关补偿的落实也困难重重。

对此，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
三审稿对相关规定作出调整完善：

——明确禁止从建筑物中抛
掷物品。

——明确从建筑物中抛掷物
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
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
侵权责任。

——发生此类情形的，“有关

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
人”，并明确“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
侵权人”的，才适用由可能加害的
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的规定。

——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
人补偿后，有权向侵权人追偿。

陕西省律师协会常务理事王
浩公对此表示，三审稿对高空抛物
坠物行为的规定，既保留了此前侵
权责任法相关条款的救济功能、预
防功能，还强化了有关机关的调查
职能。同时，通过明确追偿权，促
使有关机关和其他建筑物使用人
积极查找侵权人。

天降横祸，转瞬即逝。高空抛
物坠物案件往往面临调查取证难等
问题。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民法典
研究中心主任孟强认为，发生高空
抛物坠物事件后，有关部门应及时
立案调查，第一时间封锁现场、提取
物证，通过技术侦查手段查明真凶，
予以严厉惩罚，从而形成有效威慑。

“最好的办法就是摄像取证,还
可以通过奖励的方式征集证据,这具
有技术上和经济上的可行性。”中国
法学会立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熊文钊
说，“让举报高空抛物坠物行为具有
很强的正当性和荣誉性，同时也能
产生强有力的宣传效果。”

“头顶上的威胁”并不只源自
高楼居住者有意无意地“随手一
扔”。一个违规搭建的广告牌，一
面疏于保养的外墙，甚至是一片松
动的玻璃，每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

“无心之失”，都可能酿成悲剧。
对此，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

三审稿增加规定，要求建筑物管理
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
防止高空抛物坠物的发生；未采取
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应当依法
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
责任。

专家认为，这样的规定实际上
将建筑物管理人直接纳入了责任
人的范围之内。建筑物管理人必
须事先做好防范、宣传、教育等方
面工作，在其能力范围内切实采取
措施，否则就可能承担相应责任。

“与其将立法的落脚点仅定位
在危险发生之后，不如防患于未
然，加强高空抛物坠物危险发生前
的安全保障工作。”熊文钊认为，草
案三审稿从法律上明确了建筑物
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更有利于
源头治理高空抛物坠物问题。

“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具体
都包含哪些？孟强指出，作为建
筑物管理人，“必要的安全保障措
施”应当包括设置高空抛坠物警
示牌、提醒牌，在不侵犯居民隐私
的前提下安装能够捕捉高楼抛物
坠物的运动轨迹、能够指向具体
楼层房间的摄像头，在发生过高
楼抛物坠物的楼宇低层安装防护
网、遮挡装置等。

实际上，各地已经有不少小区
开始安装用于防范高空抛物坠物
的“朝天看”摄像头。“选择安装摄

像头的位置，应经过专业的分析和
检测，摄像头的位置及拍摄范围要
进行公告，对有可能侵犯住户隐私
的应采取技术措施加以避免，同时
应尽到提示义务。”熊文钊说。

熊文钊还认为，为保证法律落
实到位，应当由政府或社区对建筑
物管理人定期举办相关普法宣传
活动，在小区醒目位置张贴普法标
语和法条讲解。对于能够锁定直
接证据的高空抛物坠物案件，法院
可以在案件发生的社区进行巡回
审判，达到宣传警示的效果。

“全楼背锅”规定如何完善？查清责任人是关键 明确建筑物管理人责任 防患于未然

专家：做好民法刑法衔接，进一步明确刑事责任


